
大连医科大学设备（家具）丢失处理工作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责任部门：资产管理处       

联系人：刘妤、李珊       

联系电话：86110174 
 

使用人报失 
填写《大连医科大学仪器设备（家具）报失注销申请单》 

盗窃事故需报公安处备案 

院（系）、部、处领导审批签字 

资产管理处、计划财务处审批 

计算赔偿费，上交计划财务

处 

报省财政部门审批 

账目变动处理 
（由资产管理处、计划财务处进行） 

资产管理处备案 


